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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966 號 政府提案第 7901 號之 6
 

案由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，為修正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」

第一條條文，請查照案。 

 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2 日 

發文字號：環署廢字第 1060034615D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命令條文）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

主旨：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」第 1 條業經本署於 106 年 5 月 12 日以環署廢字第 1060034615

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命令條文）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

，請查照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（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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